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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精解》

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精解》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特色：①全面性。对新《民事诉讼法》全部条
文进行解读，在重点关注修改和新增条文的同时，也注意到修改或新增条文对于未修改条文适用的影
响。②体系性。全面体现了本次修改与其他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关系，尤其是说明了新法与二十余
年来颁布的具体适用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的关系，对于部分因与新法矛盾而失效的司法解释也予以
说明。此外，“条文解读”和“实务指导”部分也注重体现本次修改或新增条文之间的内在联系。③
实用性。将重点放在对新法内容的解读和实践运用上，虽未对新法存在的问题进行过多的评论，但同
时说明新法中的部分条款内容有待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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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精解》

作者简介

　　宋朝武，男，汉族，山东省陵县人。1986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获法学硕士学位，后
获法学博士学位，现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民事诉讼法研究所所长。主要
社会兼职：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行为法学会执行行为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
大学社会服务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经济法学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在中国政法大学从事民事诉讼法、仲裁法、公证与调解制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多次参与《民事诉
讼法》、《仲裁法》、《人民调解法》等法律的立法与修改工作。主要著作：《民事诉讼法学》、《
中国仲裁制度：问题与对策》、《调解立法研究》、《仲裁法理论与适用》，在《中国法学》、《法
学评论》、《政法论坛》、《法学家》等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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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精解》

书籍目录

第一编 总则 第一章 任务、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 第二章 管辖 第一节 级别管辖 第二节 地域管辖 第三节 
移送管辖和指定管辖 第三章 审判组织 第四章 回避 第五章 诉讼参加人 第一节 当事人 第二节 诉讼代理
人 第六章 证据 第七章 期间、送达 第一节 期间 第二节 送达 第八章 调解 第九章 保全和先予执行 第十
章 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 第十一章 诉讼费用 第二编 审判程序 第十二章 第一审普通程序 第一节 
起诉和受理 第二节 审理前的准备 第三节 开庭审理 第四节 诉讼中止和终结 第五节 判决和裁定 第十三 
章简易程序 第十四 章第二审程序 第十五 章特别程序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选民资格案件 第三节 宣
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 第四节 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 第五节 认定财产无
主案件 第六节 确认调解协议案件 第七节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 第十六章 审判监督程序 第十七章 督促程
序 第十八章 公示催告程序 第三编 执行程序 第十九章 一般规定 第二十章 执行的申请和移送 第二十一
章 执行措施 第二十二章 执行中止和终结 第四编 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 第二十三章 一般原则 
第二十四章 管辖 第二十五章 送达、期间 第二十六章 仲裁 第二十七章 司法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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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精解》

章节摘录

版权页：   1.因公司设立而产生的纠纷，是指发起人为组建公司，如股东认缴的出资额、0资方式、筹
建、租赁办公用房、购买办公设备、聘用工作人员等，进行一系列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各类纠纷，这
些纠纷都属于因设立公司而产生的纠纷。 2.确认股东资格纠纷，是指公司股东已实际出资但在股东名
册中没有记载或者在股东会议决议等材料中，股东的名字是由他人签署的，致使股东的权利不能依法
正常行使所产生的各类纠纷。 3.分配利润纠纷，是指股东已实际缴纳出资后，应当按照出资比例分取
红利，但公司却不按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按期分配公司利润或者分配利
润的标准不公平，并违反《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而产生的纠纷。 4.公司解散纠纷，是指公司因出现应
依法结束其民事权利主体资格的事由，如公司章程规定的经营期限已届满；股东会议决定对公司解散
；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
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作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
或者股东大会解决等，致使公司不能继续存在而产生的纠纷。 （立法理由） 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
格、分配利润、解散等纠纷在民事诉讼中经常发生，但原民事诉讼法却未对这类纠纷的管辖法院作出
明确规定，导致最高人民法院只好采用司法解释的办法对管辖法院作出规定，既不利于民事诉讼法的
统一实施，也不利于当事人行使诉权。本次修订明确规定，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
散等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弥补了这一立法上的缺失。

Page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精解》

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精解》对新《民事诉讼法》从条文主旨、条文对比、条文解读、立法理
由和实务指导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全面解读。条文主旨：提纲挈领，阐明法条解决的主要问题，方便读
者宏观把握条文真意；条文对比：泾渭分明，释明相关法条的对应关系，利于读者掌握法律发展脉络
；条文解读：细致入微，析清新法条文的内涵外延，帮助读者全面把握法律深意；立法理由：娓娓道
来，展现条文修订的立法背景，便于读者深入了解修订原因；实务指导：深入浅出，指出本条对应的
实务问题，辅助读者理解法条实践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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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精解》

精彩短评

1、没有指南针的法条讲解有针对性，但是内容程度比司考法条深一些，还不错！
2、此书不能仔细看，建议雾里看花，感觉方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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